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補字第909號

原      告  陳美月  

訴訟代理人  林博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陶珍珠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訴訟之「當事

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逾期未補正者，

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起訴，

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其起訴

狀未載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屬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若

原告逾期不補正，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經查，原告本件訴訟有以下不合程式之處：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7樓之1

房屋（下稱7樓之1房屋）漏水，致門牌號碼臺北市○○區

○○街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6樓之1房屋）漏水等節，並以

陶珍珠為被告，且列「台北市萬芳國民住宅社區管理委員會

（下稱萬芳管委會）」為「關係人」，並於事實及理由敘明

「若公管也有破損滲漏情形，管委會自當配合修繕」等語，

因原告所列「關係人」為何已有不明，原告是否有於本件訴

訟以萬芳管委會為被告之意思亦有不明，尚難特定本件被告

是否包含萬芳管委會，如有包含，請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

被告，且應提出對萬芳管委會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未

包含，則請敘明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關係人之用意為何。

　㈡另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請求判令被告陶珍珠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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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有萬安街66號7樓之1住家因陽台外推造成防水缺失及其

室內地板龜裂與水管破損漏水問題負責修復，以排除同址樓

下萬安街66號6樓之1原告陳美月住家屋內長期遭受漏水侵害

之苦。」並未記載具體特定之修繕房屋為何（請敘明完整門

牌號碼），亦未表明修繕之方式，核非具體、特定、足以強

制執行之聲明，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原告係請求被告應將何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

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修繕費用、或係其他部分之請求。

　㈢此外，本院亦無從憑此聲明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又訴請

容忍修繕漏水之訴應屬財產權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

所受利益即修繕漏水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故應以預估修

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雖於113年

11月18日陳報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50,000

元，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請自行影印，勿以隨身碟提出證

據，如有影片須提出，請燒錄成光碟後提出），如原告係請

求被告將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則應一併提出房屋施作漏

水修繕工程之費用相關資料（如估價單、發票等），以查報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

　㈢如逾期未補正本件請求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本件訴訟自難認合法，即應駁回其

訴。另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查報部分，如未遵期提出，本院

將審酌有無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

數加10分之1定之」之適用（即以1,650,000元核定本件訴訟

標的價額命原告補繳裁判費），附此敘明。

三、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本庭1樓有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

依本裁定意旨補正。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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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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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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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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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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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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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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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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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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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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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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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補字第909號
原      告  陳美月  
訴訟代理人  林博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陶珍珠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逾期未補正者，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其起訴狀未載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屬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若原告逾期不補正，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經查，原告本件訴訟有以下不合程式之處：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7樓之1房屋（下稱7樓之1房屋）漏水，致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6樓之1房屋）漏水等節，並以陶珍珠為被告，且列「台北市萬芳國民住宅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萬芳管委會）」為「關係人」，並於事實及理由敘明「若公管也有破損滲漏情形，管委會自當配合修繕」等語，因原告所列「關係人」為何已有不明，原告是否有於本件訴訟以萬芳管委會為被告之意思亦有不明，尚難特定本件被告是否包含萬芳管委會，如有包含，請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被告，且應提出對萬芳管委會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未包含，則請敘明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關係人之用意為何。
　㈡另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請求判令被告陶珍珠應對其所有萬安街66號7樓之1住家因陽台外推造成防水缺失及其室內地板龜裂與水管破損漏水問題負責修復，以排除同址樓下萬安街66號6樓之1原告陳美月住家屋內長期遭受漏水侵害之苦。」並未記載具體特定之修繕房屋為何（請敘明完整門牌號碼），亦未表明修繕之方式，核非具體、特定、足以強制執行之聲明，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係請求被告應將何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修繕費用、或係其他部分之請求。
　㈢此外，本院亦無從憑此聲明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又訴請容忍修繕漏水之訴應屬財產權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漏水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雖於113年11月18日陳報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請自行影印，勿以隨身碟提出證據，如有影片須提出，請燒錄成光碟後提出），如原告係請求被告將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則應一併提出房屋施作漏水修繕工程之費用相關資料（如估價單、發票等），以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價額。
　㈢如逾期未補正本件請求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本件訴訟自難認合法，即應駁回其訴。另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查報部分，如未遵期提出，本院將審酌有無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之適用（即以1,650,000元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命原告補繳裁判費），附此敘明。
三、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本庭1樓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依本裁定意旨補正。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補字第909號

原      告  陳美月  

訴訟代理人  林博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陶珍珠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訴訟之「當事

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逾期未補正者，

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

    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

    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起訴，

    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其起訴

    狀未載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屬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若原

    告逾期不補正，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經查，原告本件訴訟有以下不合程式之處：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7樓之1房屋

    （下稱7樓之1房屋）漏水，致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

    6樓之1房屋（下稱6樓之1房屋）漏水等節，並以陶珍珠為被

    告，且列「台北市萬芳國民住宅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萬芳

    管委會）」為「關係人」，並於事實及理由敘明「若公管也

    有破損滲漏情形，管委會自當配合修繕」等語，因原告所列

    「關係人」為何已有不明，原告是否有於本件訴訟以萬芳管

    委會為被告之意思亦有不明，尚難特定本件被告是否包含萬

    芳管委會，如有包含，請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被告，且應

    提出對萬芳管委會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未包含，則請

    敘明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關係人之用意為何。

　㈡另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請求判令被告陶珍珠應對

    其所有萬安街66號7樓之1住家因陽台外推造成防水缺失及其

    室內地板龜裂與水管破損漏水問題負責修復，以排除同址樓

    下萬安街66號6樓之1原告陳美月住家屋內長期遭受漏水侵害

    之苦。」並未記載具體特定之修繕房屋為何（請敘明完整門

    牌號碼），亦未表明修繕之方式，核非具體、特定、足以強

    制執行之聲明，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原告係請求被告應將何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

    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修繕費用、或係其他部分之請求。

　㈢此外，本院亦無從憑此聲明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又訴請

    容忍修繕漏水之訴應屬財產權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

    所受利益即修繕漏水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故應以預估修

    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

    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雖於113年1

    1月18日陳報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50,000元

    ，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請自行影印，勿以隨身碟提出證據

    ，如有影片須提出，請燒錄成光碟後提出），如原告係請求

    被告將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則應一併提出房屋施作漏水

    修繕工程之費用相關資料（如估價單、發票等），以查報本

    件訴訟標的價額。

　㈢如逾期未補正本件請求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本件訴訟自難認合法，即應駁回其

    訴。另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查報部分，如未遵期提出，本院

    將審酌有無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

    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

    數加10分之1定之」之適用（即以1,650,000元核定本件訴訟

    標的價額命原告補繳裁判費），附此敘明。

三、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本庭1樓有

    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

    依本裁定意旨補正。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補字第909號

原      告  陳美月  

訴訟代理人  林博文  

上列原告與被告陶珍珠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10日內，具狀補正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逾期未補正者，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次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同法第24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原告提起民事訴訟，其起訴狀未載明「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屬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定期間先命原告補正，若原告逾期不補正，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訴。

二、經查，原告本件訴訟有以下不合程式之處：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7樓之1房屋（下稱7樓之1房屋）漏水，致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號6樓之1房屋（下稱6樓之1房屋）漏水等節，並以陶珍珠為被告，且列「台北市萬芳國民住宅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萬芳管委會）」為「關係人」，並於事實及理由敘明「若公管也有破損滲漏情形，管委會自當配合修繕」等語，因原告所列「關係人」為何已有不明，原告是否有於本件訴訟以萬芳管委會為被告之意思亦有不明，尚難特定本件被告是否包含萬芳管委會，如有包含，請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被告，且應提出對萬芳管委會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未包含，則請敘明原告將萬芳管委會列為關係人之用意為何。

　㈡另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請求判令被告陶珍珠應對其所有萬安街66號7樓之1住家因陽台外推造成防水缺失及其室內地板龜裂與水管破損漏水問題負責修復，以排除同址樓下萬安街66號6樓之1原告陳美月住家屋內長期遭受漏水侵害之苦。」並未記載具體特定之修繕房屋為何（請敘明完整門牌號碼），亦未表明修繕之方式，核非具體、特定、足以強制執行之聲明，本院無從特定原告對被告請求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係請求被告應將何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或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修繕費用、或係其他部分之請求。

　㈢此外，本院亦無從憑此聲明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又訴請容忍修繕漏水之訴應屬財產權訴訟，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漏水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原告雖於113年11月18日陳報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50,000元，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請自行影印，勿以隨身碟提出證據，如有影片須提出，請燒錄成光碟後提出），如原告係請求被告將房屋修繕至不漏水狀態，則應一併提出房屋施作漏水修繕工程之費用相關資料（如估價單、發票等），以查報本件訴訟標的價額。

　㈢如逾期未補正本件請求之「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原告本件訴訟自難認合法，即應駁回其訴。另關於訴訟標的價額之查報部分，如未遵期提出，本院將審酌有無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2規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不能核定者，以第466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最高利益額數加10分之1定之」之適用（即以1,650,000元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命原告補繳裁判費），附此敘明。

三、如對於本裁定命補正事項因不諳法律而有疑問，本庭1樓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或盡速尋求其他法律諮詢資源後，依本裁定意旨補正。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